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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選舉委員會  公告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

發文字號：中選務字第 1140001876 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旨：公告第 11 屆立法委員（新北市第 11 選舉區）羅明才罷免

案之投票日期、投票起、止時間、罷免理由書、答辯書、

罷免活動期間之起、止日期及每日罷免活動之起、止時間

等事項。 

依據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0 條第 1項第 2款、第 2項、第 85

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24 條第 2項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投票日期、起止時間及地點： 

（一）投票日期：中華民國 114 年 8 月 23 日（星期六）。 

（二）投票時間：上午 8時至下午 4時。 

（三）投票地點：新北市第 11 選舉區各投票所。 

二、罷免理由書： 

提議人之領銜人吳柏瑋先生提出之罷免理由書如下： 

提出罷免新北市第十一選區第十一屆區域立法委員羅

明才一案，茲依照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76 條之規定，列

舉罷免理由如下： 

（一）不斷推動兩岸和平協議，以戰爭恫嚇台灣人，為中國統

戰服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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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自 2017 年起，幾乎每一年都可以聽到羅明才委員不

斷在立法院內「支持兩岸和平協議」要求執政團隊要向

中國低頭，羅明才委員甚至不惜引用中國的《反分裂國

家法》中有懲處臺灣獨立的說詞恫嚇時任行政院院長的

賴清德先生；而 2024 年 10 月在見證俄羅斯侵略烏克蘭

已經在國際上被認定為犯罪行為後，依然以「記取烏克

蘭教訓」在立法院中要求行政官員推動兩岸和平協議，

如此如黑道般的恐嚇手段，是台灣主權與民主最大的危

害。 

  國民黨意圖將和平條約及和平協議混為一談，目的

是促使台灣與中國之矛盾成為「國內事務」，為中國的統

一戰爭打開大門。 

  和平條約（Peace treaty）為國與國之間簽署的文

件，具有國際法約束力；而和平協議（Peace accords）

則不具備《維也納條約法公約》中的國際法約束力，而

是旨在解決一國之內兩個政府的衝突，即是國內事務，

也就是說推動兩岸和平協議的羅明才委員，目的是將台

灣與中國合為一國！ 

【若推動和平協議，台灣將成為下一個西藏】 

  和平協議血淋淋案例，就會想到歷史上曾經與中國

簽和平協議最終成為被軍隊血洗的消失國度-圖博（西

藏）。 

  在 1951 年圖博和中國簽訂和平協議，保證西藏「60

年不變」，和平協議不只無法維持西藏「和平」，中共全

面取締了藏人的宗教，藏人只能用生命來控訴中國政

權，便面臨中共政權的三次大規模血腥鎮壓，最終藏人

只能不斷透過零星自焚等激烈的方式發聲，而發聲的人

也開始凋零，而這條和平協議業造成了下列幾項結果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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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十幾萬藏人流離失所 

2.言論思想被審查、宗教失去自由 

3.曾百萬人在獨裁中國統治下喪生 

  至今還是一樣是現在進行式，只是西藏人已經無力

反抗邁向被同化的未來！ 

（二）跟隨傅崐萁訪中，親中國會成為國安多層面危機破口。 

  至今世界局勢走向美國與中國進入競爭對手關係已

有 7 年，隨著地緣政治進入緊張關係，但中國卻屢次在

軍事、經濟層面對台灣主權文攻武嚇。 

  在地緣軍事爭議中，中國屢次以軍機、船隻擾台來

侵犯主權；在貨品交易上以商逼政，藍營縣市甚至以「從

地方包圍中央」的政治手段，開放台灣農漁產品輸入與

開發觀光。 

  而在 2018 年九合一選舉國民黨大勝後，中國國家主

席習近平更在2019年宣布九二共識乃一國兩制統一台灣

方案；足可看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始終沒有放棄併吞台灣

的國家方針，更企圖藉由取得台灣來稱霸西太平洋地區

的野心。 

  然而這 10 年來中國國民黨卻仍與中國一個鼻孔出

氣，屢次要求台灣向中國輸誠，以兩岸關係和平交流、

降低仇恨理由包裝，將台灣併入中國框架內，完全背倒

民意執意要向中國輸誠。 

  2024 年 4 月 20 日在美國參議院通過的「印太安全補

充法案」，以強化美國在印太區域維持區域和平穩定、軍

援台灣，軍援台灣包括供美國國防部回補援台軍備、支

應對台軍事服務、教育及訓練等。 

  結果，中國國民黨於一周後，2024 年 4 月 26 日由傅

崐萁率領，國民黨立委羅明才、陳雪生、鄭天財、徐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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瑩、陳玉珍、鄭正鈐、王鴻薇、林沛祥、廖先翔、張智

倫、邱鎮軍、游顥、盧縣一、黃仁、翁曉玲、林倩綺共

17 名，前往拜見中國最高統戰機構「全國政協」主席王

滬寧、中國文旅部、中國海關總署。 

  國民黨此舉就是確立他們要在這個國際地緣政治角

力中站隊中國，在國際上告訴世界台灣有一半民意支持

被統戰，如此是嚴重使歐美日盟邦誤判台灣向中國積極

尋求經濟及軍事支援。 

（三）國會無作為，助紂為虐，刪列、凍結排擠掉影響國家多

層面總預算。 

  身為為國家定法案的立法委員，國民黨居然以席次

上的多數暴力霸凌真正的民意，不顧國家民生、競爭力

發展，以政治權謀的政治報復式為了打擊執政黨不惜阻

礙國家發展，如今已經釀成醫療界、工商界、文化界、

法律界的不滿。 

1.防疫宣傳致使防疫淪陷 

  立法院審查中央政府 114 年總預算，預算刪除衛福

部 60%宣傳預算及凍結 70%業務費用。 

  九大醫界團體聲明擔憂民眾健康被刪，如發生疫情

恐因無法宣導使防疫受阻，造成疾病蔓延。 

  台灣近年經歷過兩大重大疫情：非洲豬瘟、Covid-19

防疫前半段，當時由於政府有充足經費，再影音、網路

的宣傳，大街小巷、各縣市於鄉鎮、農業區有效的在地

宣傳，使得防疫成效有目共賭。 

2.砍國科會預算阻礙競爭力發展 

  南部產業園區與科學園區也是本土科技產業擴大規

模之腹地，如今國科會設備投資預算被通案刪了 6％，超

過歷年刪減數額，因為科技研發注重投資與建制，每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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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要編列相當高的預算額度，將影響台灣在 AI、半導體

製程技術應用研發的進展。 

3.居住正義受衝擊： 

凍結國土管理業務各 10%，合計 41 億元。 

  不但將造成社會住宅計畫中斷、延宕，這恐拖延各

縣市興辦社會住宅的進度，讓落實居住正義更加遙遙無

期；剝奪租屋補貼，嚴重衝擊租金補貼政策，以去年核

定 75 萬戶租金補貼為例，減列 10%等於超過 7.5 萬戶的

租屋家庭可能因此無法獲得租金補貼。 

再加上凍結 10%，將給共計 15 萬戶仰賴租金補貼減輕生

活負擔的青年及弱勢家庭，帶來更加沉重的經濟壓力的

變數。 

4.電價加速上漲、電力癱瘓 

藍白刪除挹注台電 1000 億元預算案後，衝擊國人民生，

導致無法補貼壓抑電價，弱化俄烏戰爭造成燃料價格上

漲藉財政預算補助減輕用戶負擔，民生用電將大幅上

漲；同時供電設備維護受阻，使得政府喪失穩定供電仰

賴電力設備的持續投資與維護，若設備無法換新，不只

要多花維修保養的人力，無法改善供電系統穩定度，或

將癱瘓台電更新汰換電力設備的能力，某天會對國人用

電造成衝擊。 

（四）行政區域由地方勢力世代掌握，成為地方勢力家族事業。 

  羅明才家族，在新店大香山違法開挖土地總面積約

有 18 個棒球場大。 

  由於羅明才父親羅福助，曾違法開發該地，無視政

府公權力之行使，持續進行相關工事開發可謂是歷年罕

見，而事情曝光後，不但沒有復原，這片土地造景仍一

如既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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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而後其父親羅福助逃亡海外後，羅明才便接手家中

在新店的產業。 

  由於羅明才連霸 8 屆立委，始終沒有輪替過仍然根

深柢固的掌握，長期待在財委會累積深厚的人脈，因此

大香山這處便成為，羅明才招待所成為長期與金融產官

私下溝通的隱密聚會處。 

（五）羅明才醞釀保險法恐衝擊居住正義 

  2024 年 4 月 19 日國民黨立委羅明才提案修法保險

法，希望提降壽險業海外投資限額，從 45％降到 25％，

約有 9.5 兆元保險業資金回台。 

  金管會提出其中一點反對，是影響保險業資產配置

導致影響損益。 

  國內債券殖利率偏低，我國保險業無法在國內市場

尋求足夠且收益率符合資金成本的標的，而外國的債券

市場規模及殖利率，符合保險業資產負債配置需求，一

旦不利保險業資產負債配置狀況下影響損益外，股市、

房市恐成為保險業資金去化疑慮的標的。 

  如此就會使房價繼美中科技戰外資投資台灣、

covid-19 疫情逃難超後大舉購地購房上漲後，又再次因

政策調整而大幅往上衝高，就會衝擊未來青年的居住正

義。 

三、答辯書： 

被罷免人第 11 屆立法委員（新北市第 11 選舉區）羅明才

提出之答辯書如下： 

為吳柏瑋提出罷免本人第 11 屆立法委員職務一案，茲

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84 條之規定，提出答辯如下： 

「在地心，打拚為鄉親」是明才從政的堅持，更是對

您的承諾。「人在做，天在看」，我相信鄉親的眼睛是雪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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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。多年來新店大文山的進步，有目共睹。面對惡意罷免，

明才懇請您『不同意罷免』，讓認真做事的人繼續為鄉土爭

取更多建設；讓不同於執政黨的聲音持續監督國會，守護

台灣民主。 

（一）地方建設篇： 

▅ 為鄉親爭取超過 2000 億元的地方建設，不同意罷免！ 

『新 店』- 全台捷運密度最高的行政區 

成功爭取 持續爭取 

■ 捷運東環段(動物園站－劍

南路站) 1024.86 億元 

■ 捷運環狀線第一階段 700

億元 

■ 捷運環狀線南環段(大坪林

站－動物園站) 344 億元 

■ 安坑輕軌 166 億元 

■ 新北環河快速道路(含永和

次系統) 358 億元 

■ 新店行政園區(含新店國民

運動中心) 92 億元 

■ 安坑一號道路(第一期 41.6

億元+第二期 72 億元) 

■ 新店區污水下水道工程(第

一期 41.3 億元+第二期

32.6 億元) 

■ 寶高智慧園區一期 41 億元 

■ 中安大橋 12.9 億元 

■ 碧潭堰 4.8 億元 

■ 新店高中地下停車場3.7億

■ 寶高智慧園區二期 270 億

元 

■ 新店區污水下水道工程三、

四期 

■ 新店長照園區 

■ 安坑一號道路三期(華城快

速道路)、四期 

■ 安城快速道路(往土城交流

道) 

■ 安坑輕軌沿線興建社會、青

年住宅 

■ 安坑國民運動中心 

■ 安坑輕軌機廠設站 

■ 老舊高地社區自來水設備改

善計畫工程 

■ 活化國有閒置土地 

■ 國中小校園興建地下停車場 

■ 校園環境持續改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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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 

■ 華城路二期拓寬 3.1 億元 

■ 陽光運動公園 1.8 億元 

■ 大碧潭再造 1.3 億元 

■ 碧潭青潭自行車道1.1億元 

■ 校園環境改善：(113 學年

度)大豐國小和平樓前地坪

改善工程 430 萬元、北新國

小中庭右側兒童遊戲場暨

遊具改善 320 萬元、安坑國

小後校門地坪修整工程

200 萬元 

『深 坑』 

成功爭取 持續爭取 

■ 深坑兒童遊戲場暨地下停

車場 2.2 億元 

■ 深美變電所室內化(預計

2037 年完工) 

■ 雲鄉山莊老舊高地社區自來 

  水改善工程 7000 萬元 

■ 土庫里新設配水池及加壓站 

   2500萬元 

■ 舊深坑分駐所修復工程 919

萬元 

■ 「深坑安居」社會住宅(座落

於文化街，預計118年竣工) 

■ 農路設施改善 

■ 深坑輕軌 202.71 億元(可 

  行性研究已通過交通部審 

  查) 

■ 深坑輕軌延伸至石碇轉運站 

■ 深坑輕軌沿線興建社會、青 

  年住宅 

■ 深坑國民運動中心 

■ 深坑自行車道 

■ 深坑污水下水道納入台北 

  市污水下水道系統 

■ 老舊高地社區自來水設備改

善計畫工程 

■ 活化國有閒置土地 

『石 碇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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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功爭取 持續爭取 

■ 無自來水地區延管工程 

■ 改善偏遠地區行動通訊品

質 

■ 農路設施改善 

■ 竹坑巷景觀台設置公廁 

■ 深坑輕軌延伸至石碇轉運  

站 

■ 自來水改善工程 

■ 電纜地下化工程 

■ 修淡蘭古道，推深度旅遊 

■ 於國有地設置千島湖觀景 

  台 

■ 活化國有閒置土地 

『坪 林』 

成功爭取 持續爭取 

■ 上德里及粗窟里簡易自來

水工程 600 萬元 

■ 坪林自行車道維護工程 

■ 農路設施改善 

■ 開放水源特定區內可設置

農糧產品加工室 

■ 坪林採茶文化中心 

■ 坪林國中地下停車場 

■ 消防分隊舊址興建社區型

長照機構 

■ 自來水改善工程 

■ 活化國有閒置土地 

『烏 來』 

成功爭取 持續爭取 

■ 烏來立體停車場 1.8 億元 

■ 覽勝大橋改建工程 

■ 簡易自來水工程 

■ 無自來水地區延管工程 

■ 開放水源特定區內土地限

制：原住民保留地可興建

自住住宅，以及可變更為

溫泉產業專用區 

■ 振興烏來觀光 

■ 阿玉路 28 巷底便橋重建 

■ 活化國有閒置土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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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國會問政篇(第 11 屆立委期間)： 

▅ 成功爭取「普發現金１萬元」，不同意罷免！ 

□ 113 年政府稅收超徵(稅收高於預算數)5283 億元，還稅  

於民，根本不用舉債。 

□ 假設一家四口，可於今(114)年 10 月底前領到四萬元。 

□ 撥補台電「不等於」電價不會漲：政府已撥補台電超過 

3000 億元，近四年電價卻調漲了 5 次，累計漲幅近 50%。 

▅ 還假於民，全國放假 4+1，不同意罷免！ 

《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》三讀通過，新增國定假日：

農曆小年夜、9/28 教師節、10/25 光復節、12/25 行憲

紀念日、5/1 勞動節(從勞工放假改為全國放假)，還給

勞工應有的休息，改善工時過長和過勞。 

▅ 80 歲以上長者免巴氏量表，可直接申請外籍看護，不

同意罷免！ 

開放 80 歲以上被看護者，以及 70~79 歲患有癌症二期以

上者，免評估巴氏量表，即可申請外籍看護，減輕家庭照

顧者的負擔。 

▅ 財劃法修訂，新北市每年多 374 億元建設經費，不同意罷

免！ 

□ 正視地方需求，中央釋出「原本就要給地方的財源」，

預算分配更為公平。地方政府擁有更多資源及自主性，將

加速改善基層民生與推進基礎建設。 

□ 財劃法修正是把中央超徵或財政賸餘出來的預算花在

地方建設，租屋補貼、育兒津貼等補貼為法定或既定

政策預算，將不受影響。 

▅ 虐兒零容忍 -「剴剴法案」三讀通過，不同意罷免！ 

□ 《刑法》第 272 條之 1、第 286 條修正案加重兒虐刑責，

虐殺 7 歲以下孩童最重死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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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除了加重兒虐刑責達到威嚇作用，將持續督促政府推動

更健全的育兒制度，讓下一代安全、健康地長大。 

▅ 保障兒少，零容忍性犯罪，不同意罷免！ 

□ 《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》修法三讀通過，無故持

有或付費觀覽兒少性影像者，最重可處 7 年以下有期

徒刑，得併科最高 100 萬元罰金。 

□ 增訂「限時封網」規定，網路業者經主管機關通知後，

24 小時內必須限制瀏覽或移除，守護網路安全。 

□ 授權衛福部主動巡網巡查，從源頭打擊犯罪，保障兒少

免於性剝削。 

▅ 爭取「軍人加薪」，留才攬才保衛國家，不同意罷免！ 

自明(115)年元旦起，國軍志願役每月加給為 3 萬元，

較現行志願役增加 1 萬餘元。 

▅ 打造國家未來競爭力，爭取設立國家級主權基金，不同

意罷免！ 

□ 增加國家財政資源，彌補少子化之財政衝擊。  

□ 收益可投入育兒、教育、長照，減輕年輕世代負擔。 

□ 策略性投資，強化供應鏈韌性；布局關鍵產業，全面提  

升國家競爭力。 

▅ 紅標米酒不因關稅談判而漲價，不同意罷免！ 

台美對等關稅談判，美方關切我國米酒稅率，行政院

長卓榮泰於明才總質詢時，承諾「紅標米酒不漲價」，

一瓶 180 元的歷史不會重演。  

▅ 成功爭取警、消、海巡、移民、空勤退輔優化，不同意

罷免！ 

□ 犧牲奉獻時找警消，退休照顧時没警消，實在不合情

理，尤其他們因公傷亡比例在非軍職公務員中最高，

且平均壽命也低於一般國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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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警、消、海巡、移民、空勤退休所得替代率優化，服務

年資滿 15 年者，替代率為 43.25%，之後每增加一年，

替代率提高 1.75%，最高採計 40 年，並以 80%為上限」。 

▅ 打詐要重罰，守護人民財產安全，不同意罷免！ 

□ 「打詐專法 -《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》」三讀通過，

高額詐騙最重坐牢 12 年，最高罰款 3 億元。 

□ 網路廣告平台若拒絕配合移除詐騙廣告，最重可罰 1

億元。 

▅ 成功爭取當沖降稅延長三年，不同意罷免！ 

▅ 鼓勵企業獲利分享：上市櫃公司將盈餘用於員工加薪，

可列為費用減除。照顧勞工，不同意罷免！ 

▅ 要求衛福部具體落實健保改革，於今(114)年 6 月底前

達成健保點值每點 0.95 元。捍衛醫事人員權益，不同

意罷免！ 

▅ 杜絕職場霸凌，守護基層權益，《公務人員保障法》修

正案三讀通過，不同意罷免！ 

（三）答辯篇： 

▅ 請用「更大的民主」終結惡罷，讓台灣重回正軌，人民

安居樂業、國家穩健前行，不同意罷免！ 

□ 無差別的惡意罷免撕裂台灣。7/26，偉大的台灣人已展

現「更大的民主」對抗這場政治惡鬥。台灣正面臨能

源、關稅、匯率、少子化等重大挑戰，更需要您我攜

手團結，共同迎戰，讓國家重回穩健治理的正軌。惡

意的政治操作，必須到此為止！  

□ 民主制衡的價值，早已深植人心。7/26「更大的民主」

證明了人民支持監督政府、反對無止盡鬥爭的決心。

8/23 請投「不同意罷免」，繼續守護台灣民主多元價

值，支持國會監督、捍衛民主制衡的力量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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▅ 有和平，人民才能過好日子；有國防，才有底氣談和平，

不同意罷免！ 

□ 我愛台灣，我的國家是中華民國。主張和平，是希望台

灣更安全、更穩定。不應該用粗劣的二分法分化台灣

人民，更不應該用「中共同路人」製造對立、撕裂社

會。反對抹紅，支持和平不是罪。 

□ 和平不是放棄防衛，國防更須堅實。明才支持適度提升

國防預算。日前三讀通過的《因應國際情勢強化經濟

社會及民生國安韌性特別條例》，已編列 1,500 億元強

化國土安全和社會韌性，提升抵禦衝擊與社會快速復

原的能力，讓台灣有實力爭和平、有能力保安全。 

□ 目前兩岸斷聯、缺乏制度化溝通，一旦誤判情勢，衝突

恐瞬間爆發，這才是最大風險。國會交流、與中國對

話，並不等同附和中國，而是要把台灣的立場講清楚、

講出去。透過對話爭取空間、避免擦槍走火，才是真

正的保台路線。 

▅ 賴政府編列史上最高預算，國會本就該監督。人民要的

是治理，不是亂花錢，不同意罷免！ 

□ 賴政府編列史上最高 3.13 兆元總預算，國會本就該嚴

格審查、依法監督，為人民頭家看緊荷包，而非任其

揮霍。用依法審查與刪減不當預算作為罷免理由，才

是真正傷害民主問責、削弱國會職權。 

□ 拒絕衛福部亂花錢：114 年衛福部原編列 4,375 萬元媒

體宣傳預算，是去年的 2 倍多(113 年為 1,858.4 萬

元)。立法院依法刪減 60%，剩下約 1,750.2 萬元。至

於業務費凍結，多數僅為 30%或以下，而且已全數解凍。 

□ 國科會預算創歷史新高：114 年總額達 1,596 億元，較

去年成長 20%(增加 268 億元)，是支持台灣 AI、半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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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等關鍵產業的重要基礎。行政院若有追加預算需

求，依法可向立法院提出，程序分明、監督合理。 

□ 租金補貼今年綽綽有餘：內政部國土署原編列 414.6

億元，立法院僅刪減 2.73 億元，仍有 411.87 億元。

凍結 10% 預算(41.4 億元)，立法院已經同意解凍，租

金補貼仍可持續發放，民眾權益不受影響。 

□ 撥補台電「不等於」電價不會漲：政府已撥補台電超過

3,000 億元，但近四年電價已調漲 5 次，累計漲幅近

50%。因此，國家能源政策應全面檢討，而非一味要求

無止盡地撥補台電。 

▅ 引導保險業海外資金回台投資公共建設，打造更好的台

灣，不同意罷免！ 

□ 據 113 年底統計，壽險業投資國內公共建設共 5,327

億元，占可運用資金約 1.6%；壽險業海外資產達 22.3

兆元，占總比重超過 60%。  

□ 以「2024-2027 桃竹苗大矽谷計劃」為例(提案說明中

提及)，將可創造 6 兆元產值，就業人口增加 14 萬人，

另「新店寶高智慧產業園區一、二期」可帶動 7,630

個就業機會，以及 183 億元年產值，顯示台灣投資機

會良多。因此提案修法保險法，調降保險業資金辦理

國外投資總額，最高不得超過各該保險業資金 25%，以

引導保險業資金回台投資、建設台灣，亦符合當前政

府目標，引導保險業資金回流國內，擴大台灣公共建

設的資金動能，政府、業者與全民齊享利多。 

四、罷免活動期間之起、止日期及每日罷免活動之起、止時間： 

（一）日期：中華民國 114 年 8 月 13 日至 8月 22 日。 

（二）時間：每日上午 7時至下午 10 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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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任委員  李  進  勇 


